永宁县人民政府关于自治区党委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第39项整改任务完成情况的公示

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贯彻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验收销号办法》《银川市贯彻落实第三轮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有关要求，现对已完成整改的第39项反馈问题有关情况进行公示。

一、整改任务内容

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综配区金凤片区，兴庆区掌政镇，贺兰县习岗镇、洪广镇，永宁县望远工业园区废品回收存在无证经营、环境脏乱、非法拆解、危险废物与一般废旧物品混同堆存、加工等问题。             

二、整改目标及措施

整改目标：扎实开展再生资源行业专项整治行动，依法依规整治，消除安全风险隐患，逐步规范再生资源回收站点经营秩序。

整改措施：一是联合相关部门，督促马立成、王新民2家废品回收点进行地面防渗硬化、实现回收物资分类存放、配备灭火器材。二是压实再生资源回收经营企业主体责任和属地监管责任，举一反三排查整治隐患问题，立行立改，有效形成闭环管理。

三、整改落实情况

一是部门联动，确保整治实效。2024年8月17日接到微信公众号转发通报后，我局主要负责人立即带队，联合西位社区到被通报的两家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实地了解情况。经现场核实，马立成已于2000年左右将房子卖给段兰英用于经营废品回收，且营业执照已被吊销；王新民将房屋租赁给肖么用于经营废品回收，有营业执照，但证址不符。我局现场下发整改通知，要求尽快对回收物资全部进行清理。2024年8月19日，我局收到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批转的《银川市商务局关于落实自治区环保督察典型案例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的提示函》(银商函发〔2024〕14号)。2024年8月20日，我局组织望远镇综合执法大队、西位社区再次实地督查整改进度。2024年8月22日，经现场核实，两家再生资源回收站点院内废旧物资已完成清理。2024年8月28日，我局起草了整改报告，并以县政府名义报银川市商务局。2024年9月17日，我局再次进行实地复查，发现原有问题出现反弹，我局现场下发整改通知，要求立即对院内废品进行清理，并对院落进行硬化。2024年10月11日，就两家站点存在的无证经营问题向永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致函，商请由市监部门按照《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对无证无照经营户进行查处。    

二是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2024年8月19日，永宁县商投局向各乡镇印发《关于排查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底数的函》(永商投函〔2024〕36号)，2024年9月23日，我局联合市监、环保、公安印发了《关于永宁县再生资源回收行业专项整治的通知》(永商投发〔2024〕20号)，要求各乡镇、街道、园区结合属地职责再次进行摸排，并督促属地再生资源回收企业按照要求进行整改，整改不到位的将由相应执法部门进行查处。 

三是完善方案，健全监管机制。为规范全县再生资源回收行业有序发展，促进再生资源规范收集、储存、分类和利用，按照《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制定印发《永宁县再生资源回收行业专项整治方案》。2025年5月21日永宁县政府常务会议听取了全县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安全管理现状的汇报，并安排部署相关工作，要求实施全领域严格整治、进行全链条系统规范、推动全行业健康发展。

以上整改情况向社会公示，如有异议，请以书面或电话形式向永宁县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反馈，并提供联系方式。直接送达的，以送达日期为准；邮寄的以邮戳为准。

公示时间：2026年1月6日至1月17日，共10个工作日。

受理单位：永宁县商务和投资促进局

联系电话：0951-8018222

联系地址：永宁县办公西区4号楼
